
宜蘭縣立國華國民中學105學年度責任通報研習實施計畫

1、 依據
1、 教育部頒105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暨地方政府各級學校辦理事項工作手冊。
2、 宜蘭縣105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3、 105.01.08宜蘭縣政府府教輔字第1050004005號


2、 目標：提升教師對兒童少年保護事件之辨識能力、危機處理、責任通報及資源連結等知能。

3、 辦理時間：105年8月25日星期四下午3:00-4:00。

4、 講師：陳國章校長

5、 研習內容：
1、 兒少保護內涵
2、 教師責任通報相關法令
3、 通報注意事項及處理流程

6、 實施對象：本校全體教師

7、 辦理地點：本校視聽教室

8、 經費概算：無

8、 本計劃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